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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所在.本文在科学测度省级农业

数字化增加值的基础上,结合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

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特别地,农业数字化对非粮食主产区、革命老区以及民族地区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赋能作用更强.作用机制表明,农业数字化通过缓解雇工成本约束、土地流转约束、融资约

束和销售约束,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农业数字化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驱动了农

业种植结构“趋粮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应进一步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农业数字化发展、赋能和普惠新格

局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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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主导力量.同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能力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和实现共

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

支持日益增强.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

提出“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

其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快速发展,并呈现内外联动的特征:一方面,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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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身所处的生产经营环境对经营管理活动进行优化调整以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与外界经

营环境接触、适应以实现持续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不仅能较全面地反映其生存能力与

延续能力,而且能反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改善经营、管理环境以促进自身发展的能力,能够更直

观地体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１].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显
示,截至２０２１年,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已达６６４万家,
相比２０１３年增加了近两倍① .尽管如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如劳动力雇佣成本上

升[２]、土地流转不足[３]、融资难[４]、销售难[５]等困境.
当前,得益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已然成

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６].«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年)»显示,２０２１年全国数字

经济规模已达４５．５万亿元.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３７．１８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为

８１．７％,占 GDP的比重为３２．５％② .而农业数字化作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农业

现代化的前进方向与制高点,而且是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７].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２０２０年农业农村

部、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５年)»强调了“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的战略要求.«２０２２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强调“要大力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加快推动

农业数字化转型”.
那么,在国家从政策理念和政策实践两个宏观层面明确支持农业数字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

展的情况下,二者是否具有一定关联呢? 由图１所示的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全国层面农业数字化增加值与

上述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总和的变化趋势折线图来看,农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趋势与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的上升趋势基本吻合.

图１　全国层面农业数字化增加值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存活数量的变化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

注:农业数字化增加值数据借鉴蔡跃洲和牛新星(２０２１)的研究测算获得;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存活数量数据来源于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CCAD).

　　从理论上而言,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多维复合的:首先,农业数字

化一方面在通过智能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雇工需求[２],另一

方面也会促进农业劳动力流动,增加劳动力市场上的雇工供给[８],从而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雇工成本约束.其次,农业数字化不仅提高了小农户土地转出意愿[９],也增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

大土地规模的能力[１０],从而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不足约束.再次,农业数字化能

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逐步突破传统金融供给的时空限制,增加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获得正规金融信贷的概率与金额[１１],从而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约束.最后,农业

数字化的发展突破了传统销售渠道的地域限制,推动农产品流通、销售电商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渠道,增加了销售收入[１２],从而有效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销售难约束.
考虑到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关联性,对农业数字化在多大程度上赋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进行规范评估显得尤为重要.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农业数字化转型困境、驱动

因素、实施路径以及赋能效应等理论分析层面,对农业数字化的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同时,现有文献

并未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证框架来探讨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关系,本文试图

弥补上述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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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本文结合农业数字化特有的属性,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约束缓解为视角构建理

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数字化增加

值③ ,将其与CCAD数据库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相匹配,实证检验农业数字化赋能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效应与路径,并基于其所处地区的粮食功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民族特性差异

进行异质性检验.进一步地,考虑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非农化”和土地流转导致的“去粮化”现象,
本文探究农业数字化能否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驱动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以期全景式地把握农

业数字化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农业数字化测度方面.本文采用国

民经济核算法,测算了涵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省级数字经济增加值,并依据产业数字化增加

值的测算方法,细分行业进一步测算出农业数字化增加值,这不仅为农业数字化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客

观的数据支撑,也为更严谨地评估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效应提供了保障.第二,
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探究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机制路径,深化了现有研究,为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问题开辟新的

思路与视角.第三,研究机制方面.本文结合农业数字化特有的属性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

的约束,认为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雇工成本约束缓解效应、土地流转约束缓解效

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销售约束缓解效应.本文对这四种机制进行检验,使论文的发现和结论具有

更加可靠的政策涵义.第四,拓展性分析方面.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如何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从

“去粮化”向“趋粮化”转变是各级政府和理论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最终赋能结果具体表征为“趋粮化”抑或“去粮化”,更是一个值得剖析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

讨农业数字化能否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驱动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这对稳定粮食生产、确保粮食

安全,进而促进农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业数字化以数据要素为基础,以信息网络、平台为媒介,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

辅助手段,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要素的模块化,将各种资源、要素以及功能等呈现在

数字空间,加速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等要素实现有效配

置[１３].因此,本文认为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具有四种赋能效应———雇工成本约束缓

解效应、土地流转约束缓解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销售约束缓解效应,具体论述如下:
(一)雇工成本约束缓解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发展以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链发展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供给.然而,随
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等现象普遍存在.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不匹

配,加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时空上的不匹配,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雇工成本

逐渐上升[２].而农业数字化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雇工成本.一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农业数字化的发展促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利用这些融合应用进行智能生产、智能

分析与智能决策,在实现生产和服务的自动化、智能化的同时提升劳动生产率,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

赖,从而直接降低雇工成本.二是促进劳动力流动.一方面,农业数字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会
释放大量的全职型或兼业型农业劳动力,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间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雇工成

本;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是联通信息供给端与信息需求端的桥梁,能够拓宽农户在第一产业的就业

信息获取渠道,促进劳动力流动,并间接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雇工成本[８].
(二)土地流转约束缓解效应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租入大量土地以满足其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经营需求,因而土地流转

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前提条件.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受阻、非农就业机会缺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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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低效地配置在土地上,从而导致土地流转不足[３].而农业数字化能够提高

土地转出和转入概率,从而缓解土地约束.一是促成小农户转出土地.农业数字化的发展为小农

户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机会.当非农收入成为小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时,便会降低小农

户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其更加倾向于转出土地,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非农就业或创业上,从而提高土

地转出的概率[１４].二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土地.农业数字化便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

集、整理、分析农业生产各环节数据,并形成与之相关的农业大数据系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

大农业经营规模提供不可或缺的技术、信息、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支持;同时,农业数字化通过建

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数字化平台,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实现

了土地信息和土地流转信息公示、达成意向合作过程痕迹留存等规范化、可视化运营,有效防止后

期推诿等现象的发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土地提供了规范化支持,从而提高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土地转入的概率[１５].
(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由于资本追本逐利的本性和农村产业的弱质性,加之处于创业初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需

求量大以及缺少有价值的抵押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４].“融资难”成为

制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大短板.而农业数字化有助于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概率,增
加信贷金额,从而缓解其融资压力.一是提高信贷获得概率.农业数字化带动了互联网金融、移动支

付、网络信贷等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发展,使涉农电商信贷和涉农众筹等农村普惠金融信息平台得以完

善,不仅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融资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服务的

精准性,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金融信贷资源,提高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信贷的概

率[１６].二是增加信贷获得金额.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少征信记录和抵押品是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机

构难以在农村地区开展线下业务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信贷金额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业数

字化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线下门店以及线上平台的商品数据、库存数据、订单数据等统一存储于数

字化平台,形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商业信用的核心数据资产,为融资机构精准评估其信用和担保认证

等提供了数据支持,降低了融资机构对借贷抵押物的要求,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约束逐步缓

解,获得的信贷金额逐步增加[１７].
(四)销售约束缓解效应

由于交通受阻、信息闭塞以及销售渠道狭窄等因素,在传统销售模式下,农村地区的优质农产品

被限制在原产地,只能依靠商贩上门收购或直接到附近农贸市场售卖,无法联络到高端销售渠道进入

大市场.农产品流通与销售受阻,限制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济效益的实现,阻碍其发展[１８].而农

业数字化的发展打破了农产品销售的地域和时间限制,促进了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降低了销售成

本,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了农产品品牌价值,从而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销售难题.一是促

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和降低销售成本.农业数字化通过促进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了通信设备接入率与互联网使用效率,增加了农产品供需双方信息利用的广度与深度.一方面,农产

品生产者可以借助数字化平台,如拍摄视频、抖音电商直播等,将优质农产品的供应、价格以及品质等

信息从原产地向外扩散并为更多收购商和购买者所知,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产品在原产地的损

耗;另一方面,农产品消费者也可以借助数字化的视频技术精准且及时快速地把握当下想要购买的农

产品信息,从而促进其消费意愿.可见,农业数字化在极大促进农产品产销精准对接的同时,也降低

了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的谈判、签约、仓储等成本[１２].二是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和提升农产品品牌价

值.农业数字化的发展加速了农产品流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使淘宝、淘特、拼多多等第三方电子

商务平台在农村地区得以快速发展,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大型商超进行“农超对接”提供了平台支

撑,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而且“淘宝村”和“盒马村”等数字技术赋能农产品流通模式,使深藏于大

山中的农产品,携带品牌价值走向全世界,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促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１９].综

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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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农业数字化能够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假设２:农业数字化通过缓解雇工成本约束、土地流转约束、融资约束、销售约束,从而赋能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结合上文理论分析,为检验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设立如下

模型:

Growpjt＝α０＋α１DAp,t－１＋α２Xpjt＋φj＋δt＋εpjt (１)
式(１)中,p表示省,j表示县,t表示年份;DAp,t－１表示第t－１年p省的农业数字化增加值,为了

减弱反向因果的可能性,故将滞后一期的农业数字化增加值纳入模型;Growpjt表示第t年p省j县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Xpjt代表控制变量;φj 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δ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pjt代表随

机扰动项.为避免地区变量间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县级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二)变量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Grow).借鉴已有研究,本文以存活数量表征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存活数量越多,表明其生存能力与延续能力越强,发展

可持续性越好.另一方面,存活数量不易受价格指数等因素的影响,采用存活数量表征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能够使问题分析更简单且更具操作性.

２．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DA).本文借鉴蔡跃洲和牛新星(２０２１)的研究[２０],采用国民经济

核算法,测算出产业数字化的省级数字经济增加值.进一步地,依据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的测算方法分

离出农业数字化增加值,并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而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由信息通信技术(ICT)
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对应的增加值共同构成,具体的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ICT替代效应.本文基于JorgensonＧGriliches增长核算框架,将 GDP增长分解为

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的贡献.模型设定如下:

dlnA
dt ＝

dlnY
dt ∑jvj

dlnXj

dt
(２)

式(２)中,Y、X和 A分别代表产出、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dlnY
dt

、dlnX
dt

和dlnA
dt

代表各变量在一定

时间内的增长率,vj 代表各要素在总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其中,根据 OECD手册,估算资本和劳动两

种要素的投入:首先,将资本要素分解为ICT资本和非ICT资本,在设定“年限—效率模式”和“退役

模式”基础上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生产性资本存量.其次,在充分考虑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基础上,
以就业人数衡量劳动要素投入.再次,以各要素价格指数代替用户成本,获得ICT资本服务、非ICT
资本服务和劳动服务的价值量,以此确定要素的权重,即vj.最后,收集并处理数据,估算各细分行业

１９９２－２０２０年ICT生产性资本存量、非ICT生产性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并依次作为ICT资本服

务、非ICT资本服务和劳动服务的投入数量,估算其价值.
基于式(２)估算１９９２年以来各细分行业增长中ICT资本的贡献度 GCICT

m,t,并利用 GDP平减指

数,计算每年各行业可比增加值,即(VAm,t VAm,t－１);进而,推算每年各行业增长对应的增加值以及

ICT资本贡献对应的增加值.模型设定如下:

ΔVAICT
m,t＝(VAm,t VAm,t－１)GCICT

m,t (３)
式(３)中,m 和t分别代表细分行业和时间,VA 代表增加值,GC代表对增加值的贡献度.由于

１９９２年增加值中涉及的数字经济成分几乎为０,且ICT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可忽略不计,故以１９９２年

为起始年,即t＝０.因此,１９９３年估算的替代效应对应的增加值等于ICT替代效应对应的增加值.
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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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
m,t＝∑t

j＝１ΔVAICT
m,t,VAS

m,０＝０,VAS
１＝ΔVAICT

m,１ (４)
式(４)中,ΔVAICT

m,t代表ICT资本贡献对应的增加值,VAs
t 代表ICT替代效应对应的增加值.

第二步,计算ICT协同效应.首先,根据式(２)估算 TFP对 GDP(或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度;其
次,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印证ICT协同效应的存在,用调整拟合优度的取值估算ICT协同效应对 TFP
增长的贡献度,得到ICT协同效应对GDP(或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度;最后,以１９９２年为起始年,推算

ICT协同效应对应的增加值.模型设定如下:

ΔVAC
m,t＝ VAm,t VAm,t－１( )GCC

m,t＝ VAm,t VAm,t－１( )GCCTT
m,tGCTFP

m,t (５)

VAC
m,t＝∑tΔVAC

m,t,VAC
m,t＝０,VAC

m,t＝ΔVAC
m,t (６)

式(５)(６)中,GCC
m,t、GCCTT

m,t和 GCTFP
m,t分别代表第t年第 m 个细分行业中ICT协同效应对增加值

增长的贡献、ICT协同效应对 TFP增长的贡献以及 TFP对增加值增长的贡献;ΔVAC
m,t为行业增长

的增加值中ICT协同效应对应的增加值,VAC
m,t为行业增加值中ICT协同效应对应的增加值.

第三步,根据产业数字化增加值测算公式,将产业设定为农业产业,进而测算得出农业数字化增

加值.

３．机制变量.
(１)雇工成本约束.本文选取劳动力生产率(effic)和劳动力流动(mig)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

其中,使用CFPS问卷中的家庭农业劳均收入(元)的自然对数表征劳动力生产率;用“过去１２个月,
您家是否有人帮其他农户做农活或外出打工挣钱”表征劳动力流动,若回答“是”,说明存在劳动力流

动,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２)土地流转约束.本文选取土地转入(Zr)和土地转出(Zc)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量.使用

CFPS问卷中的两个相关问题衡量:一是用“过去１２个月,除去集体分配的土地,您家是否从集体或

别人那租用了土地”表征土地转入,若回答“是”,说明有土地转入,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二是用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是否将集体分配的土地出租给了别人”表征土地转出,若回答“是”,说明有土地转

出,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３)融资约束.本文选取是否获得正规金融信贷(Rz)以及获得金额(nRz)两个指标作为代理变

量.使用CFPS问卷中受访农户是否有“待偿银行贷款”来表征是否获得正规金融信贷,若回答“是”,
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同时,用“待偿银行贷款金额”来表征获得金额.

(４)销售约束.鉴于促进产销精准对接、降低销售成本、拓展销售渠道和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的

数据难以获得,且农产品销售收入增加是上述变量的结果体现,本文选取农产品销售收入(Sales)作
为代理变量.使用CFPS问卷中“过去１２个月,您家自家生产的农作物、林产品,饲养的牲畜、家禽、
水产品以及副产品,卖出去了多少钱”来表征农产品销售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除劳动力流动和土地转出两个机制变量外,其他机制变量本应围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选取.然而,无论是CCAD数据库,还是其他的CFPS等公开数据库,尚无机制检验所需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统计数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多从农户发育而来,且其生产经营能力较一般农户更

强,因此本文认为如果农业数字化缓解了农户的上述约束,则农业数字化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上述约束,故使用CFPS问卷中农户的相关问题作为机制变量.

４．控制变量.为客观估计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借鉴现有研

究,控制了可能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县级层面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政府财

政支持力度(gov)、资本积累程度(save)、金融发展水平(find)、人口规模(pep)、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struc１)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
(三)数据描述

１．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数据来自 CCAD 数据库;第
二,机制变量数据来自CFPS数据库;第三,测算省级农业数字化增加值的原始数据以及县级层面控

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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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CCAD数据库只能在由其提供的远程安全桌面平台使用,而本文机制检验使用的CFPS数

据也只能在该远程安全桌面平台使用,使得两个数据库无法进行交叉匹配.因此,本文将两个数据

库分别与宏观数据进行匹配,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CCAD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题数据库中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基本信息,按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在区县进行加总构建县级

层面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数据,且删除经营年限异常的样本.第二步,根据CFPS成人库

和家庭经济库的信息进行匹配,构建包含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微观机制数据库,且剔除关

键信息缺失的家庭样本.第三步,构建包含省级农业数字化增加值和县级层面相关变量的宏观数

据库.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对于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估算和补充,同时为避免

异常值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采取对数化处理和双边５％的缩尾处理.第四步,根据区县代码将处

理好的CCAD数据和CFPS数据分别与宏观数据进行匹配.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基准检验与机

制检验涉及地区的一致性,本文对比 CCAD数据库与 CFPS数据库,保留两者都有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最终获得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７０１个县的面板数据.各变量具体

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名称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解释变量 农业数字化(DA) 农业数字化增加值(亿元)滞后一期的对数值 ４．５８６ ０．６３８

被解释变量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Grow) 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类主体存活
数量总和的对数值 ６．０４９ １．２６７

机制变量

雇佣成本约束

土地流转约束

融资约束

销售约束

劳动力生产率(effic) 家庭农业劳均收入(元)的对数值 ８．２４７ １．１３９

劳动力流动(mig)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是否有人帮其他农户做农活
或外出打工挣钱”,是＝１,否＝０ ０．４３４ ０．４９６

土地转入(Zr) “过去１２个月,除去集体分配的土地,您家是否从
集体或别人那租用了土地”,是＝１,否＝０ ０．１４２ ０．３４９

土地转出(Zc)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是否将集体分配的土地出租
给了别人”,是＝１,否＝０ ０．１６３ ０．３６９

正规金融信贷获取的概率
(Rz) 是否有“待偿银行贷款”,是＝１,否＝０ ０．６１３ ０．０２６

正规金融信贷获取的金额
(nRz) 待偿银行贷款金额(元)的对数值 １０．５０６ １．０８１

农产品销售收入(Sales)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自家生产的农作物、林产品,
饲养的牲畜、家禽、水产品以及副产品,卖出去了
多少钱”(元)的对数值

８．８３７ １．１７１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pgdp) 人均 GDP(万元)的对数值 １０．３６３ ０．５７０
政府财政支持力度(gov) 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万元)的对数值 １２．８７３ ０．５０５
资本积累程度(save)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万元)的对数值 １４．１９７ ０．７３３
金融发展水平(find)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万元)的对数值 １４．０１７ ０．８２６
人口规模(pep) 县域年末总人口(万人)的对数值 ３．７６３ ０．７５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strucl)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 １８．５１２ ０．１０７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１．３７３ ２．０８４

　　２．农业数字化增加值的基本特征事实.图２展示了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三大地区农业数字化增加值

的变化趋势,三大地区的农业数字化增加值在样本观测期内均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和中部地

区的农业数字化增加值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且在２０１６年中部地区的农业数字化增加值已赶超东部地

区.从增幅来看,中部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可能的原因在于:其一,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
部地区的新基建起步早,发展速度快,互联网、５G基站等数字基础设施供给甚至超前于需求.且

东部地区多为沿海城市,经济发达,省域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更为优越.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使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抢占了先机,从而导致东部地

区农业数字化增加值初始值相对较高.其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推进以及政策的不断完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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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数字化转型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已相对完备,早期由于资源禀赋抑或是地理位置优越性所带来

的数字红利逐渐消失,各地区农业数字化出现趋同之势.且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农业资源

禀赋相对较高,因此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丰盈,中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增

加值很快赶超东部地区;其三,随着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推进,以及在东部地区

的榜样示范和帮扶支持下,中、西部地区能够产生“追赶效应”,导致中、西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增加

值增幅较东部地区更高.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数字化增加值的变化趋势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２报告了农业数字化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回归结果.由第(１)列和加入控制变量的

第(２)列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DA)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Grow)的影响均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业数字化水平越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越多,验证了农业数字化

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这一理论预期.从经济意义看,以第(２)列回归结果为例,若农业数字化

提高１％,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数量对数值增加０．５９４,相对于样本期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活

数量对数值的均值６．０４９而言,提升了约９．８％(即０．５９４/６．０４９×１００％).这说明,无论是在统计意

义还是经济意义上,农业数字化确实有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进一步地,基于研究结果的稳

健性,本文分别考察了农业数字化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第(３)(４)(５)列依次展

示了农业数字化对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可以看出研究结果与全样本的

估计结果一致.表２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样本还是不同类型的分样本来看,总体上农业数字

化都显著地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假设１得到支持.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
(１) (２)

全样本

(３)

家庭农场

(４)

农业合作社

(５)

农业企业

DA ０．５８７∗∗∗

(０．０４５)
０．５９４∗∗∗

(０．０４６)
０．７９１∗∗∗

(０．１４５)
０．２７７∗∗∗

(０．０３９)
０．６８２∗∗∗

(０．０８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９５１∗∗∗

(０．１９５)
４．３５６∗∗∗

(１．２４５)
２．１５９

(３．３５６)
３．０４６∗∗∗

(１．０６１)
１．３１４

(１．２２４)

样本量 １３６０８ １３４８９ ６３４４ １２５９３ １１４０６
R２ ０．７９９ ０．８０４ ０．２８８ ０．８２２ ０．７７８

　　注:括号内是县级层面的稳健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１．调整样本和改变变量设置.本文从剔除直辖市样本,剔除２０２０年受疫情影响样本,使用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新增数量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替代衡量指标,构建市级层面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存活数量数据等多个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见表３),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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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稳健性检验一

变量名
(１)

剔除直辖市样本

(２)

剔除２０２０年样本

(３)

更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标

(４)

变换为市级层面数据

DA ０．７０２∗∗∗

(０．０８７)
０．７７３∗∗∗

(０．０９０)
０．４４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４３３∗∗∗

(１．８７５)
３．２３９∗∗∗

(１．９９０)
５．１００∗∗∗

(２．４５０)
４．６８３∗∗∗

(０．６６５)

样本量 １２９４８ １１７８８ ７９１９ ２１２６
R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６ ０．３７９ ０．６５３

　　２．考虑内生性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数字技术服务、参与数字生活的程度能够推动所处

地区的数字技术服务和数字生活水平提高,进而推动当地农业数字化发展,即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

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Ｇ２SLS)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参考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的研究[２１],本文选取１９８４年各省邮电历史数据作为农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需要说明的是,

１９８４年各省邮电历史数据为截面数据,而本文采用的样本是面板数据,为使工具变量数据能与面板数

据匹配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１９８４年各省每百人农村固定电话数量

(Internet×phone)、每百万人邮局数量(Internet×post)构造交互项,作为农业数字化的工具变量.
表４报告了采用IVＧ２SLS法的估计结果.其中,表４第(１)列和第(３)列分别展示了采用Internet×
phone与Internet×post作为工具变量估计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Internet×phone与InterＧ
net×post的估计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KＧPrkLM 检验、KＧPrkWald检验以及 CＧD
Wald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均远大于１０,通过了弱工具变量和不可识别问题的检验.第(２)列和第

(４)列展示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

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农业数字化仍然能显著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表４ 稳健性检验二

变量名

(１)

IV１第一阶段

DA

(２)

IV１第二阶段

Grow

(３)

IV２第一阶段

DA

(４)

IV２第二阶段

Grow

Internet×phone
０．２３５∗∗∗

(０．０４９)

Internet×post
０．２３１∗∗∗

(０．０５０)

DA ０．４７７∗∗∗

(０．８２０)
０．３９０∗∗∗

(０．７２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１３４８９ １３４８９ １３４８９ １３４８９
R２ ０．９３１ ０．５４１ ０．９３１ ０．５４０
KleibergenＧPaaprkLM 统计量 １９．３５０ ２１．９６０
KleibergenＧPaaprkWaldF统计量 ２２．６６０ ２５．１１０
CraggＧDonaldWaldF统计量 ３１１．００２ ３０１．３３０

　　(三)异质性分析

１．是否为粮食主产区.相比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集聚程度更高,更有

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规模经营活动[２３];且粮食主产区多位于农业科技水平较高、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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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快的地区,这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农产品销售市场

等多方面支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为识别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的影响效应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异质性,本文根据财政部在２００３年末发布的«关
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对粮食主产区的界定,将样本分为粮食主产区和

非粮食主产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５列(１)(２)的估计结果表明,在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

产区,农业数字化均显著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非粮食主产区的影响系数要高于粮食主

产区,且组间系数差异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数字化在非粮食主产区的赋能效应更强.

２．是否为革命老区.相比非革命老区,革命老区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接受先进技

术较慢,未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农业模式,从而阻碍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且城镇化的飞快发展使

传统生产要素不断从农业流出,导致革命老区农业发展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２４].因此,相比非革

命老区,革命老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较弱.为识别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赋

能效应在革命老区和非革命老区的异质性,本文根据中国老区促进会对革命老区的认定,将样本分为

革命老区和非革命老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５列(３)(４)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业数字化的估

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组间系数差异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无论是革命老区还是

非革命老区,农业数字化均显著地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且对革命老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的赋能效应更强.

３．是否为民族地区.由于制度惯性、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区域相关支持政策的不同,民族地区与非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十分明显.相应地,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也存在

一定差异[２５].进而,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赋能效应也可能存在差异.为识别农业

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是否在民族地区发挥更大效应,本文根据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民族

八省区,将样本分为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表５列(５)(６)的估计结果表

明,农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且组间系数差异在５％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数字化对民族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赋能作用更强.
　表５ 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１)

粮食主产区

(２)

非粮食主产区

(３)

革命老区

(４)

非革命老区

(５)

民族地区

(６)

非民族地区

DA ０．４４９∗∗∗

(０．０５３)
０．７５６∗∗∗

(０．０６６)
０．５６７∗∗∗

(０．０７７)
０．４０６∗∗∗

(０．０５０)
０．６９５∗∗∗

(０．２８８)
０．３８９∗∗∗

(０．０３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９６５∗∗∗

(１．３５８)
１３．８０７∗∗∗

(２．４７６)
２．２２３

(２．０８６)
１．１０８

(１．２３９)
２４．８４２∗∗∗

(３．４９４)
０．３７７
(１．１６７)

样本量 ７５８５ ５９０４ ６３９０ ７０９９ ２１３５ １１３５４
R２ ０．８２３ ０．７９７ ０．８４１ ０．８１４ ０．９００ ０．８１１
组间系数差异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１９∗∗

　　(四)作用机制分析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农业数字化通过缓解雇工成本、土地流转、融资和销售等约束,赋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囿于数据的限制,接下来本文利用CFPS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三期面板数据,通过检验

农业数字化对农户的约束缓解效应,来间接证实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赋能效应的实现路径.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除控制基准回归中的县级层面特征变量外,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影响作用机制

的户主和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具体包括户主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耕地规模以及社会资

本(用红白喜事年度支出额表征)等.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首先,对于雇工成本约束,由第(１)(２)列
报告的结果发现,农业数字化对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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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数字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能够显著缓解雇工成本约束.其次,对于土

地流转约束,由第(３)(４)列报告的结果发现,农业数字化对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的影响均在１％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农业数字化加速了土地规模化流转,缓解了土地流转不足约束.再次,对于融

资约束,由第(５)(６)列报告的结果发现,农业数字化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农户通过正规金融获得贷款的

概率,也大大增加了贷款获得金额,印证了农业数字化缓解融资约束的理论逻辑.最后,对于销售难

约束,第(７)列报告的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对农产品销售收入的影响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一定

程度上表明农业数字化有助于打破农产品销售限制,增加了农产品销售收入,缓解了销售难约束.综

上,农业数字化缓解了农户的雇工成本、土地流转、融资和销售等约束,间接证实了农业数字化对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四种赋能效应,假设２得证.
　表６ 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机制检验

变量名

(１) (２)

雇工成本约束缓解

effic mig

(３) (４)

土地流转约束缓解

Zr Zc

(５) (６)

融资约束缓解

Rz nRz

(７)

销售约束缓解

Sales

DA ０．３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４６∗∗∗

(０．００８)
０．４０５∗∗∗

(０．０１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２．８８３
(４．１９１)

１．９９８∗∗

(０．９０７)
０．９５２

(０．７１６)
２．０１６∗∗∗

(０．６５７)
１．４３４∗∗

(０．５９７)
７．６０６∗∗∗

(１．８０５)
５．０４９

(４．４１６)

样本量 １１９０２ ３０８０９ ２０４８８ ２０４８８ ３０７９７ ６６７８ １１９０２
R２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６ ０．１８５

　　(五)拓展性分析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崛起的重要基础.
而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安全供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然而,随着土地流转的深化,
耕地“非粮化”现象更为突出;而且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经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并具备一定投资能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土地规模的扩大很可能会诱导其进行“非粮化”生产,
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粮食安全[２６].显然,农业数字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赋能结果具体表征为

“趋粮化”抑或“去粮化”,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剖析的问题.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农业数字化能否协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驱动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并构建模型如下:

PSpjt＝β０＋β１DAp,t－１＋β２Growpjt＋β３(DAp,t－１×Growpjt)＋β４Xpjt＋φj＋δt＋εpjt (７)
式(７)中,PSpjt是被解释变量,表示第t年p省j县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程度,本文借鉴李江一

和秦范(２０２２)的研究[３],分别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来刻画;交互

项DAp,t－１×Growpjt是核心解释变量,用于估计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种植结构“趋
粮化”的协同作用.其他变量含义与式(１)相同.

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可以看出,DA与 Grow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农业数字

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具有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
交互项DA×Grow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协同效

应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换言之,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发展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促进作用越强,即农业数字化发展能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

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究其原因,可能是农业数字化的发展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生产

的智能化和机械化,而机械化的使用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农业数字化的

发展促进了土地流转,增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粮食规模种植的能力,从而显著提高粮食种植比

例并推动种植结构的“趋粮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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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７ 拓展性分析

变量名
(１)

粮食播种面积

(２)

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

DA ０．２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３)

Grow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DA×Grow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８．４６９∗∗∗

(０．６６８)
０．２４４∗∗∗

(０．３９５)

样本量 ２９７９ ２９７９
R２ ０．２８０ ０．１３０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所在.本文实证分析了农业

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效应与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第
一,农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这一结论在调整样本、变量设置和控制内生性后

依然成立.第二,农业数字化的赋能作用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对非粮食主产区、革命老区以及民族地

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赋能作用更强.第三,农业数字化通过缓解雇工成本约束、土地流转约

束、融资约束、销售约束,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第四,农业数字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均

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具有促进作用,且农业数字化能够协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驱动农业种植结

构“趋粮化”.除了为农业数字化赋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之外,本文的结论还具有

以下政策意义:
第一,进一步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形成农业数字化发展新格局.首先,应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力度,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着力推动乡村遥感卫星、北斗导航、农机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

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城乡一体、普惠共享的基础设施网络;其次,促进高效、移动、安全、
泛在的５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嵌套农业发展的全过程,加快推进农作物耕种、灌溉、收
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包装、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最后,利用远程视频、３D实

况模拟等数字技术,开展先进生产技术的指导培训,加快培育一批懂种植、爱农业同时又掌握数字技

术的应用型人才,为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第二,积极发掘农业数字化的赋能效应,形成农业数字化赋能新格局.首先,搭建基于空、天、地

一体化的全域农业大数据智能管理平台,进一步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水平;其次,完善以“大数据＋土地”为核心的土地数字平台建设,加快土地信息收集、整理、留存、公
示一体化服务,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效率;再次,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农村金融”的融

合创新发展,完善涉农电商信贷和涉农众筹等数字金融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电子签名、视频签约、人脸

识别等信息技术在农村金融信贷领域的应用,保障农村地区融资服务效率,降低融资交易成本,提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概率与规模;最后,完善“农产品区域品牌＋县域农业智能物流体系”建设,
联合专业培训机构和相关专家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一批“品质可

溯、品牌可信、物流快捷”的地标性特色农产品,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溢价能力,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全世界保驾护航.
第三,加大对非粮食主产区、革命老区以及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形成农业数字化普惠新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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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首先,加强上述地区新基建资金投入和财政补贴力度,并联合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强对上述地区的

数字技术输出与支持,推动宽带网络资源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数字化产业集群建设步伐,
为上述地区农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撑;其次,进一步完善上述

地区的“人才新政”政策,搭建更有利于人才事业发展的平台,同时加大对新型人才回乡创业的优惠力

度,提升对农业数字化人才的吸纳能力,为农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最后,发挥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与辐射带动能力,加快先进技术与智能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

速度,为农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产业支撑,逐步缩小“数字鸿沟”.
当然,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资本的有效投入和配置是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体

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那么,农业数字化能否带动更多的社会资

本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遗憾的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未能展开讨论.同样囿于数据的

可得性,本文使用了CFPS问卷中农户的相关信息作为机制变量.这有待于进一步补充调研数据,以
破除本文的局限性.

注释:

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四类主体.CCAD数据库仅统计了家庭农场、农业
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三类主体,因此本文关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指这三类主体.

②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２０２２０７/
t２０２２０７０８_４０５６２７．htm.

③西藏由于数据缺失予以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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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newagriculturaloperatorsisthekeytopromotingruralreＧ
vitalizationandbuildinganagriculturalpower．Basedonthescientificmeasurementoftheadded
valueofinterprovincial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thispaperempiricallyanalyzestheeffectand
mechanismof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empoweringthedevelopmentofnewagriculturaloperators
bycombiningthe２０１３－２０２０CCADdataandCFPSdata．Itisfoundthat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
significantlypromotesthedevelopmentofnewagriculturaloperators,whichisstilltrueafterroＧ
bustnesstest．Inparticular,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hasastrongereffectonnewagriculturaloperＧ
atorsinnonＧgrainproducingareas,oldrevolutionarybaseareasandethnicareas．Themechanism
showsthat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empowersthedevelopmentofnewagriculturaloperatorsbyalＧ
leviatingtheconstraintsofemploymentcosts,landcirculation,financingandsales．Further
analysisshowsthatagriculturaldigitalizationcancooperatewithnewagriculturaloperatorstodrive
the＂grainorientation＂ofagriculturalplantingstructure．Basedonthis,thispaperproposesthatin
ordertodevelopnewagriculturaloperators,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agricultureshouldbefurＧ
therpromoted,andanewpatternofagriculturaldigitaldevelopment,empowermentandinclusive
policyenlightenmentshouldbe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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